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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用电同价工作的通知 

（国家计委 1999 年 8 月 19 日发布 计价格[1999]1024 号） 

目前，改革农村电力管理体制、改造农村电网、实现城乡用

电同网同价（“两改一同价”）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。为了进一

步明确城乡用电同价的有关政策，规范农网建设与改造中的价格

和收费管理，促进城乡用电同价工作的顺利实施，根据国务院国

发［1999］2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［1998］134 号文件精神，

现就城乡用电同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改革农村电力管理体制、改造农村电网、实现城乡用电

同网同价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为减轻农民负担，促进农村经济发

展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，是扩大内需，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

要工作。各级物价部门要积极参与“两改一同价”工作，在“同

价”工作中发挥综合协调和主导作用，确保“同价”与“两改”

工作有机衔接，促进城乡用电同价目标顺利实现。 

二、为保证城乡用电同价工作的顺利实施，各地物价部门要

积极参与农网建设与改造工作。一是要参与农网项目的资产评估、

招投标和验收工作，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。要督促加大对 10 千

伏及以下电网的投入，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变线损，为“同价”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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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基础。农网改造项目调整概算，省级物价部门必须根据还贷加

价情况提出是否可行的意见。二是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

的价格管理办法。各地要加强对工程材料价格、工程取费标准、

劳务费用的审核和监督，约束造价。三是督促项目法人厉行节约，

量力而行。要注意制止盲目追求高标准、扩大投资的倾向，以避

免浪费，节约投资，减轻还贷加价的压力。四是要主动参与农电

体制改革工作，对农村电工人数、工资水平及农村电网维护管理

费用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审核和监督，确保农电体制改革能达到

“两改一同价”方案要求的标准。 

三、认真做好农网建设与改造资金的还本付息加价工作。 

（一）国家批复的农网建设和改造资金的还本付息均通过在

销售电价中加价的形式解决，专项用于农网改造资金的还本付息。

下列投资不能计入电价：（1）突破国家计委批复规模的投资；

（2）因工程质量不合格而追加的投资；（3）被挤占挪用的投资。 

（二）对计入电价的农网改造投资，加价标准按以下口径测

算：（1）固定资产形成率按 100％计算；（2）农网改造投资中

的资本金税后利润率按比同期用于农网改造投资的专项财政债券

（含中央和地方债券）利率高 2 个百分点计算；（3）银行贷款的

还本付息年限按项目经济寿命期 20 年测算；（4）农网改造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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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固定资产，年折旧率按 5％计算，修理费按固定资产的 1.5％计

算；（5）折旧资金 90％用于偿还贷款本金；（6）还贷加价平摊

的电量，按还贷中期（农网改造完成后 8～10 年）的预期电量计

算;（7）依法计入税金（要考虑抵扣进项税因素）。具体还贷加

价公式见附件。 

（三）统筹安排还贷加价分摊的范围。直供直管县和趸售代

管县农网改造资金的还本付息，原则上在全省（区、市）电网总

售电量上均摊。趸售代管县也可先在一县范围均摊部分还本付息，

最后在全省（区、市）电网统一均摊加价。电力企业改制为有限

责任公司的县、未实行代管的趸售县和自供自管县，还本付息在

本县电网电量上均摊。在一县范围内均摊还贷对县城电价推动过

大的，可以分步到位，实现同价的时间可以适当推迟。 

（四）妥善把握还贷加价执行时间。根据国家统一部署，考

虑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用户承受能力，还贷加价要分年实施，

逐步到位。根据“两改”进度，结合电价调整方案统一安排。 

四、在未实现城乡用电同价前，从严核定农村低压电网维护

费（即农村电价高于城市电价部分），逐步降低农村到户电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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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避免与还贷加价重复，农村低压维护费中不再计提农网新

增资产的折旧和修理费。（1）要根据农电体制改革情况，按电力

部门有关定员定编的要求，核定各县的农电电工人数，并按社会

平均水平核定其工资报酬；（2）要按全省（区、市）农网的先进

管理水平，核定各县的农网维护管理费用。（3）要根据农网建设

与改造进度，核定各县的农网综合线损和变损水平。按上述三项

因素，合理确定各县的农村低压电网维护费标准，并规定相应的

农村到户电价。以上标准原则上一年核定一次，要及时向社会公

布。农村低压电网维护费在城乡同价实现后即自行取消。 

五、规范城乡价差平摊，编制同价具体实施方案，确保顺利

实现城乡用电同价。按照国家改造农网的技术要求和改革农电体

制的管理要求，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村供电成本，在“两改”完成

的基础上再实行城乡价差平摊，防止简单地通过“平摊”实现

“同价”。城乡价差平摊要分期实施，可先实行城乡居民用电同

价，然后逐步实现城乡各类用电同价。城乡价差平摊在还贷加价

的范围内进行。实行“一县一价”的县，不负担全网的平摊加价；

最终实行全网平摊的县，在进行全网平摊时，要及时取消在一县

范围内平摊的加价。各省（区、市）物价部门要根据国家计委批

复的本地“两改一同价”方案的目标和步骤，按以上原则制定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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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的城乡同价的分步实施方案，并分解到各地（市）、县

（市）。要调动各地（市）、县（市）物价部门的积极性，加强

对每一步实施方案的监督检查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，最终达

到国家计委批复的本省（区、市）的城乡用电同价水平。 

六、严格价格管理权限，规范工作制度。在全网实行农网还

贷加价和价差平摊的，由省级物价部门测算方案后报国家计委审

批；在一县范围实行平摊加价的，由省级物价部门审批并报国家

计委备案。以上加价平摊方案原则上一年报批一次。为解决新机

上网、电网配套工程还贷等其它问题进行的电价调整仍按现行管

理权限和方式审批。 

七、尽量减少城乡同价对城市电价的推动。改革电力短缺时

期的有关电价政策，下列腾出的电价空间解决农网还本付息和城

乡价差均摊问题：（1）2000 年取消每千瓦时加收的 2 分钱电力

建设基金腾出的空间；（2）降低还贷已结束的发电机组上网电价

和尚未结束还贷的机组按剩余的经营期及现行贷款利率重新核定

上网电价腾出的空间。 

八、妥善处理农网改造中向农民收费的问题。各地要高度重

视和认真解决农网 400 伏及以下线路的资金投入问题，合理安排

资金进行建设改造。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［1998］134 号文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73


